
個資安全事故之處理程序 

 

 

 

 

2.1 個資委員會收到重要緊急通報

後，應即通知相關人員或協力廠商

進行緊急處理 

個資委員會 

 

2.2 現場進行緊急處理，個資委員

會視情況需要，得作必要之指揮監

督  

業管單位、個資委員會 

 

2.3 根據事故狀況進行調查、通報

個資當事人、維護個資正確性、改

善整體環境或通報主管機關等作業

個資委員會 

個資委員會 

 

2.4 將處理情形填載於「個資安全 

事故紀錄單」 

個資委員會 

 

2.5 相關單位於後續處理完成後， 

於「個資安全事故紀錄單」填載改 

善措施 

業管單位、個資委員會 

 

2.6 事故初步緊急處理完畢後，應 

查明事故發生原因，並填寫「個資 

安全事故通知當事人紀錄單」 

個資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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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依個資法第 12 條，透過適當方

式通知個資當事人，通知的內容應

包括事件事實及已採取之因應措

施，與後續查詢及協助之方式 

個資委員會 

 

2.8 如符合相關法令需申報之規

範，個資委員會另應依法向主管機

關提出申報 

個資委員會 

 

2.9 相關單位於後續處理完成後，

於「個資安全事故紀錄單」填載改

善措施 

個資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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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束 


